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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公司债券业
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有关健全资本市场功能、提高直

接融资比重的重大部署，深化公司债券发行注册制改革，推

动交易所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，加强债券中介机构全流程执

业规范，督促中介机构切实承担起“看门人”职责作用，近日，

证监会研究制订了《关于注册制下提高中介机构公司债券业

务执业质量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。现说明

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境内信用债市场增速较快，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

场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发展模式转型，债券市场正由

“量的扩张”转向“量质并重”的发展新阶段。中介机构是债券

市场重要参与方，推动市场高质量发展，应着眼于压实机构

责任，提高中介机构执业质量，提升监管效能，为交易所债

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。立足于深化债券注册制改革

全局，迫切需要对债券中介机构全流程执业加强规范管理，

进一步细化明确相关监管要求。

二、主要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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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导意见》立足于全面落实新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债

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同时突出债券业务特

点，主要内容包括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以及 5 个方面、14 条

措施，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，坚持“建制度、

不干预、零容忍”方针，坚持市场化、法治化，坚持“四个敬

畏、一个合力”监管理念，积极发挥债券市场服务直接融资发

展的功能作用，加强监管，压实责任，持续提高注册制下中

介机构债券业务执业质量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一是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强化中介机构

全流程执业规范，稳步提升执业质量和专业水平，不断增强

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能力。二是强化履职尽责，夯实制

度规则基础，明确责任分工，进一步压实中介机构责任，切

实发挥好“看门人”职责作用。三是深化分类监管，突出监管

重点，完善分类分级评价，提升监管透明度和监管效能。四

是严格监管执法，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净化市场生态，

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主要措施。包括强化证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规范，

提升证券服务机构执业质量，强化质控、廉洁要求和投资者

保护，依法加强监管和完善立体追责体系等五个方面。

1.强化证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规范。从项目遴选把关、

信息披露、发行承销、受托管理等方面对证券公司债券执业

提出全方位要求，集中解决债券承销和受托管理环节存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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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问题。主要包括：一是明确主承销商应构建以发行人质

量为导向的尽职调查体系，充分掌握发行人经营、财务状况

和偿债能力，引导发行人合理规划融资结构，切实防范高杠

杆过度融资。二是突出主承销商督促发行人提升信息披露质

量职责，对影响偿债能力和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事项进行全面

分析和充分披露。三是对承销机构发行配售环节提出明确要

求，包括不得承诺发行价格或利率、不得将发行价格或利率

与承销费用挂钩、规范簿记建档过程和强化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等。四是要求主承销商切实转变“重承销、轻受托”的观念，

对受托管理人员配备和存续期管理提出明确工作要求。突出

受托管理人持续跟踪监测和主动管理义务，引导证券公司高

质量债券执业。

2.提升证券服务机构执业质量。针对市场反映的债券审

计、法律等业务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，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健

全质量控制体系，加强债券审计业务的风险评级管理；律师

事务所建立健全业务质量和执业风险控制机制，并对会计师

和律师执业全流程质量控制提出明确要求。此外，还对提高

信用评级、资产评估等机构执业质量提出了要求，实现中介

机构债券业务全覆盖。

3.强化质控、廉洁要求和投资者保护。中介机构有效内

控和廉洁从业是高质量执业的重要保障，落实好我会、财政

部、司法部《关于加强注册制下中介机构廉洁从业监管的意

见》的同时，进一步突出了防范债券发行中商业贿赂、不当

承诺等廉洁风险点。同时，强化发行人和投资者教育与保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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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主承销商督促发行人自觉强化法治意识、诚信意识，全

面理解和执行公司债券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、债券市场规

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，健全投资者教育与信息沟通机

制。

4.依法加强监管。包括完善监管制度规则、加强中介机

构检查督导和强化公司债券承销分类管理等内容。一是制订

公司债券中介机构监管工作规程，完善承销机构、评级机构

执业准则和尽职调查标准，压实尽调核查责任。完善发行定

价、承销配售等规则，建立集中簿记建档发行系统，加强发

行合规管理，严格约束低价恶性竞争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

为。二是坚持“受理即纳入监管”要求，完善中介机构全流程、

全链条监管机制，加强检查督导，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严肃查

处。进一步健全债券风险及违规问题监管台账，以问题导向

和风险导向为原则开展现场检查，增强监管精准性和威慑

力。三是进一步优化证券公司债券业务执业评价指标体系，

加强分类评价结果运用，促进优胜劣汰，引导证券公司不断

提升债券承销业务质量。

5.完善立体追责体系。立足压实中介机构责任，坚持发

行人、中介机构一体追责。严肃查处中介机构及其责任人未

勤勉尽责，依法打击“结构化”发债和返费等承销环节违法违

规行为，规范市场秩序。对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加大稽查处罚

力度，坚持“双罚制”原则。同时，推动行政追责和司法追责

的高效联动，强化综合执法震慑。


